交警服务“窗口”规范化建设标准

形  象  标  准
警容严整  精神饱满  文明礼貌  用语规范

甘当公仆  服务周到  秉公执法  清正廉明  
工  作  标  准
文明上岗：规范使用“首句警务用语”和“规范用语”。

          公开公正：按规定摆放（佩带）工作台卡（胸卡），公开办事程序和监督途经。

规范高效：按规定规范操作，严格执行受理、告知、办结制度。

方便群众：主动帮助困难群众，落实便民利民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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